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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农民土地产权：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 *

◎张佑  周俊强  李停

    摘  要：土地是农民最为重要的财产，实现土地产权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的不变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在土

地改革中实现了产权平等，通过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摆脱了产权异化，从“两权分离”中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经由全面深化

改革走向土地财产权。实现农民土地产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变迁的中心问题。

    关键词：土地产权；农地制度改革；农民土地权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

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农

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最为重要的财产。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农村的一切变革都围绕土地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中国农村掀起的新一轮改革亦从土地制度开始。当前，农村

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宅基地领域的

改革试点正在进行当中。有必要结合历史，分析新中国成立

以来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问题，彰明农民与农村土地制度改

革间的关系，对明确未来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具有重要

意义。

一、中国农民对土地产权的千古追求
洛克认为产权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自然物的产权归

属由人们劳动的确定。中国古代农民躬耕不辍、跬步不休，

崇尚这种自然权利，突出表现为对“耕者有其田”的不倦追求。

（一）中国古代人民对平等的向往

《圣经》勾勒了西方视野下的平等：基督将亲自为王治

理世界，撒旦将被捆锁，福音传遍世界，建立一个公正、平

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在中国，人们对平等的追求先是出现

在《诗经》中，款款诗句中饱含的是劳动人民对剥削的愤慨

和对“乐土”“乐国”“乐郊”的热情向往。再后来，则集

中蕴涵在先哲们的“大同”和“均平”思想之中，成为历代

的贤人的政治主张。如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中，

“仁者爱人”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的是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主

张和追求。三国时期阮籍构想一个无君无臣的“太初社会”。

陶潜则在《桃花源记》中，描绘出一个“桃花源”式的理想

社会。总而观之，一代又一代先哲们试图建立一个“大同”

社会，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均等”的设想，折射的正是中

国古代人民的追求平等的夙愿。

（二）中国古代人民对“耕者有其田”的渴求

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人们至关重要的财产，这些追求

平等的思想元素和政治抱负必然会注入这一领域，形成关于

“耕者有其田”的原始雏形。管仲强调土地对于朝政稳定的

重要性，所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并

主张“均地分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国力。孟子认为君

王的“仁政”“必自经界始。”也即通过划整田界，实施井

田制，让百姓获得安家乐业的“恒产”才是治国之道。孟子

所设计的这种“井田制”的土地所有制里，已经存在着“耕

者有其田”的思想萌芽。东汉的何休研究了春秋鲁国的兴衰

史，阐明了社会的治乱同农业经济问题息息相关。实行土地

均分的“井田制”，能使社会进入“太平世界”。明末清初

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也提出恢复“井田”的政治主张，在相

当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正当要求。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几经变革，但恢复“井田”的主张不绝于史，

体现的正是中国古代人民对土地产权的千古追求。

（三）农民起义是土地产权诉求的激烈表达

历史总是和先哲们的夙愿及人民的追求步步发生矛盾，

现实往往是背离平等，甚至走向“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

锥之地”的两极化。隋唐以降，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日渐式微，

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土地产权上的矛盾日趋尖锐，从而

爆发了许多次农民起义。如唐代黄巢起义，宋代王小波等起

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批判的武器总是

打着“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等口号，每一次运动

会使得土地财产在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分配，并维持一段时间

的社会繁荣，但随之又产生新一轮的分化，再次积累出新的

农民运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就是土地所有制矛盾以及以

此引致的社会问题最为激烈的表达，集中体现了农民对土地

财产权的追求。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土地产权的实现进程
在封建社会里，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产权平等只是原

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无数先哲、政治家乃

至农民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能真正改变过它。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不彻底掀开封建统治

的经济基础，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产权诉求就永远只能是

无稽之谈。这一千年梦想终于在一百多年前得见曙光，并在

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伟业中走向现实，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向

未来。

（一）土地私有：农民个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

孙中山先生汲取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将实现农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农地金融创新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研究”（项目编号：19BJL104）；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重点项目“乡

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安徽农村集体经济经济组织法律人格重构”（SK2019A0599）



-  72  -

农业经济  2023/3【农民收入】

民土地产权写入新三民主义，认为只有在中国实现“耕者有

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1］。后来国民党内反动集团掌权，

完全背弃了孙中山的正确主张。但孙中山关于农民土地产权

的思想，对共产党人正确认识时局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共产党践行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在土地改革中步步

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产权目标。早在国共第一次合

作时期，毛泽东就清晰地认识到土地的归属和农民的土地权

利始终是民主革命中不可模糊的核心问题。但中国共产党早

期领导人，大都秉持马克思主义土地国有化的思想理论，并

受共产国际影响，采取了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政府）的土地

政策。随着土地革命实践的日益深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

实国情认识不断深化，土地国有的弊病不断涌现，关于土地

所有权的政策逐渐转向农民。1931 年，苏区中央局在通告中

明确“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

所有权”［2］。1947 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更是明确要剥

夺地主土地归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3］。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前一阶段革命

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其中主要的就是土地改革任务。1950 年

6 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基本法的形式

明确新中国土地改革的基本路线是均等实现农民土地产权，

通过继续没收地主土地并无偿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建立农

民个体土地私有制。作为土地改革的成果，这一农民土地私

有权很快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得以确认。至1953年春，

除去台湾和大陆少数地方外，全国范围内的土改运动基本完

成，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以及现实中均得以

实现。

（二）土地公有：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

“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是在平均地权逻辑下确立的

土地所有制，在土地之上建立的是一种初始的产权平等，这

种完全自由的土地私有，如果任由其发展，必然要在现实中

发生产权异化，走向平等的对立面。中国几千年来，农民多

次以“平均地权”为革命口号，胜利地实现了土地产权的重

新分配，但某种意义上，这些革命都失败了，他们最终建立

起来的是另一个剥削阶级集团，没能摆脱“耕者失其田”的

厄运。在封建私有制，或者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里，“耕者

有其田”的产权平等只能是一种乌邦托式的理想，私有制本

身的制度局限决定了它不能实现最终的产权平等。

农民土地私有终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共产党人

最终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消灭贫困、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社

会。农民土地产权的最终实现不可能在私有制中完成，跳出

历史周期律，转向社会主义土地公有越来越成为一种必然。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平等既是一种权利上的平等，更是作

为社会目标的平等，关心的是人们最终平等地获得了什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土地产权的均等化分配能暂时地解决

农民的一些贫困问题，但只有在发展中，“并在最后走上社

会主义的发展，农民的穷困问题才能最后解决”［4］。要真

正实现农民的土地产权，就必须对农村土地个体私有制度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是通过合作化谨

慎地、逐步地完成的。土地改革中确立的农民个体土地所有

权，极大地鼓舞了农民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为了不忽视和粗

暴地挫伤这种积极性，中央重视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走

向公有制。从一开始以互助组为模式的合作化尝试，到转向

以合作社为主体的合作化铺开，最终建立了公有制的农民土

地权属和使用制度。

（三）两权分离：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实现

农村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制度是什么？其具体实

现形态应当如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直在求解的问

题。农村土地公有制在人民公社的实践中走向绝对化，拘泥

于公有公用的目标逻辑，盲目坚持公社一统的土地所有和使

用政策，是对农民土地产权的一种低效利用，也不能达致社

会主义。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松动是从“包干到户”开始的。缺

乏自主权的土地产权制度安排造成的生存危机，让农民拥有

决然冒险的勇气。1978 年冬，安徽凤阳小岗村 18 户农民不

顾政治风险，在一份“秘密协议”上摁下红手印，拉开了中

国农村分田单干、包干到户的改革序幕［5］，是新时期农民

实现土地权利的标志性事件。几乎同一时期召开的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了农业领域的问题，虽仍申明坚持人

民公社体制，但却着力强调了要保障农民的经济权利和政治

权利，发挥农民个人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已是显著的进步。

在解放思想的主旋律和小岗村分地包干实效的共同作用下，

中央步步放开对农民自由使用土地的限制［6］。1983年中央“一

号文件”申明，无论是土地集体利用还是交由农户家庭分散

经营，都只是土地使用权的具体使用方式，土地等生产资料

的公有制性质没变。至 1983 年底，全国 99.5% 的生产队已

经实行农地包干或包产到户［5］。

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标志的农村改革中，土地承包经营

权得以从集体土地所有权中分置。家庭承包经营的实质是在

农村建立起所有与使用分离的土地产权，完成从重所有向重

土地使用的转向，耕地使用权以承包为媒介回归农民个体。

标志着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农民土地产权实现方式的突破，

农民个体获得了土地使用权。

（四）三权分置：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实现

农民土地产权的实现是个时代命题。以土地上的“两权

分离”为基本特征的家庭承包制，在农业生产力落后的时代

激活了农业生产，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但随着城市

化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农村出现了两类新情况。

一类是进城务工农民将承包地流转他人耕种的趋势，农民希

望获取土地的流转收益，又不失去土地。一类是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规模化经营的趋势，如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

公司等，它们需要连片集中的土地从事现代规模化农业。社

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地关系的深刻变迁，农民对土地财产功

能的期许，都使得单纯的“两权分离”已难以契合新的时代

命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

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以“三权分置”为特征的新

一轮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大幕拉开。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武汉考察时提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者的关系

值得好好研讨［7］。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采用了“三权分置”

的思想，明确了稳定农民土地承包权、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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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8］。在当年 9 月份召开的

中央深改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正式提出“三权分置”

的概念（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9］，统一了关于

农村土地制度深化改革的基本思想，形成了关于“三权分置”

的权威表达。“三权分置”是发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

功能的制度设计，后来延伸到宅基地使用权制度领域。2018

年中央首次提出要探索宅基地领域的“三权分置”，开启了

农民市场化利用宅基地的财富之门。

农民土地产权的政策体系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步步

转化为土地财产权的法律体系，2019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 2020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以基本法特别是法典的形式将农民承包地的“三

权分置”升格为一项法定内容，是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极大

保障。

三、实现农民土地权利是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

中心问题
（一）农民土地产权的实现程度决定着中国命运

悠悠历史，土地财产权制度决定朝政之稳定，国家之命

运。在封建社会中，土地所有权与农业劳动者的分离是封建

社会的基石，也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田亩之上赋税轻，

农民土地产权实现程度高，则出现“文景之治”“开元盛世”

等太平盛世。土地兼并严重，农民不堪重压，则出现“揭竿

而起”的农民起义。然而封建社会不能彻底地解决农民的土

地问题，历次农民起义均未能从政治上和法律上改变农民土

地产权状况，历史也总在“治”与“乱”之间循环往复，最

终形成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这也成为近代中华民族“被侵

略、被压迫与穷困、落后的根源”［10］。在一个农民占人口

多数的国家，人民只有真正拥有了土地，才能在土地之上激

发生产力和创造力，才能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

党深谙其中的逻辑，并清晰地认识到“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

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11］。中国共产党

正是重视了农民在土地所有权这个问题上的千古夙愿，把农

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革命斗争的口号，作为一项政策来实行，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来确认，才真正赢得了中国绝对多数人民

对革命的支持与拥护。并由此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出了“改

朝换代”的旧模式，带领中国人民迈入了一个新世界。

（二）实现农民土地产权是农村改革的稳定器

土地从来都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农村的一切变革都需

要关注农民的土地利益和权利，即便是土地公有制的产权安

排，其最终利益仍然要落实到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个体身上。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曾自发展开的三次分田到户

行动，已经昭示了绝对土地公有制的失败。不顾农民个体土

地权利的现实诉求，一味追求高远政治目标的农村改革，终

究还是要回到农民土地产权现实问题的轨道上来。至 1978

年农民再次冒险尝试分田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国家政策顺应

民意，农村改革也顺利推进，开创了农村乃至国家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从中汲取经验，不断通过政策和法律将农民个体

的土地使用权稳定化，促进了农业的大发展。在乡村建设的

进程中，通过将农民土地权利物权化并颁发产权证书，让土

地成为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成为可以焕发资本的财产，构

成了乡村振兴的不绝动力。

（三）始终以农民土地权利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中

心路线

新中国 70 多年来的农村改革告诉我们，党的政策只要

代表农民利益，就会取得群众，农村改革就能顺利地推开。

无论是土改时期农民拥军参战，掀起的土地革命高潮，还是

改革开放时期农村包干到户，开启了市场经济热潮，抑或是

现在的土地流转，促进了农业现代化浪潮。这些都是沿着以

农民土地产权利益为中心的正确思路展开，取得的丰硕成果。

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的土地利益被糅合进集体乃至国家整

体之中，这种强集体弱个人的土地产权结构忽视了农民个体

的生存和发展利益，难以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在变革中走

向异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农民土地

利益成为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切变革的中心。在改革中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权益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

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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